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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

(2026 年 3月 27 日国务院第 82 次常务会议通过 2026 年 4

月 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35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

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，保护中国公

民、组织合法权益，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》等法律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工作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，统

筹发展和安全，统筹国内国际，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，推

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。

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，反

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，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、任何方式干

涉中国内政。

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实施不当域外管

辖措施，危害中国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，损害中国公民、

组织合法权益的，中国政府有权采取相应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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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中国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

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，或者按照对等原则，有权对与中

国存在适当联系的行为实施域外管辖措施，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

发展利益，保护中国公民、组织合法权益。

中国政府按照前款规定对有关行为有权管辖，外国国家主张

对同一行为实施管辖措施的，双方可以在共同遵守国际法和国际

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，通过缔结条约或者经外交途径、主管部

门协商等解决。

第五条 国家建立健全应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有关工作机

制(以下简称工作机制)，统筹协调应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工作。

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承担应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

具体工作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其他有关机关应当加强外国不当域

外管辖措施识别、应对工作的协同配合和信息共享。

第六条 国务院法治部门会同其他有关机关开展外国不当

域外管辖措施识别工作，可以进行调查和对外磋商等。有关组织、

个人可以向国务院法治部门提出开展识别工作的建议。

开展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识别工作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因素：

(一)是否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；

(二)被外国国家域外管辖的行为与该国的联系是否适当；

(三)是否危害中国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，损害中国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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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、组织合法权益；

(四)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。

经识别，有关措施构成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的，国务院法

治部门可以予以公告。任何组织、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

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。

中国公民、组织因特殊情况确需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不当

域外管辖措施的，应当向国务院法治部门申请并提供相应的事实

和理由、需要执行或者协助执行的范围等，按照工作机制决策程

序经同意后可以在特定范围内执行或者协助执行有关措施。

第七条 中国政府可以对有关国家实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

行为进行评估，确定风险等级，依法采取外交外事、出境入境、

贸易、投资、国际合作、对外援助等方面的反制和限制措施。

第八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工作机制决策程序，可以将推

动实施或者参与实施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的外国组织、个人列

入恶意实体清单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》、《实

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〉的规定》等，决定对其采取

下列一种或者几种反制和限制措施，并予以公告：

(一)不予签发签证、不准入境、注销签证或者限期出境、遣

送出境、驱逐出境；

(二)取消或者限制相关人员在中国境内工作、停留或者居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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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；

(三)查封、扣押、冻结其在中国境内的动产、不动产和其他

各类财产；

(四)禁止或者限制中国境内的组织、个人向其提供数据、个

人信息，与其进行有关交易、合作等活动；

(五)禁止或者限制其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；

(六)禁止或者限制其在中国境内投资；

(七)禁止或者限制其产品、交通运输工具等入境；

(八)罚款；

(九)其他必要措施。

前款规定措施还可以适用于列入恶意实体清单的组织、个人

实际控制或者参与设立、运营的组织。

第九条 被采取反制和限制措施的组织、个人可以向作出采

取反制和限制措施决定的国务院有关部门申请暂停、变更或者取

消有关反制和限制措施，申请时应当提供其改正行为、采取措施

消除行为后果等方面的事实和理由。

作出采取反制和限制措施决定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根据

实际情况组织评估反制和限制措施的实施情况和效果。

作出采取反制和限制措施决定的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评估

结果或者根据对相关申请的审查情况，按照工作机制决策程序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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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作出暂停、变更或者取消有关反制和限制措施的决定，并予以

公告。

第十条 有关反制和限制措施需要国务院其他部门实施的，

作出采取、暂停、变更或者取消反制和限制措施决定的国务院有

关部门应当按照工作机制程序，将有关反制和限制措施决定通报

负责实施的国务院有关部门。

收到有关反制和限制措施决定的国务院有关部门，应当按照

职责分工实施。

第十一条 有关组织、个人在特殊情况下确需与被采取反制

和限制措施的组织、个人进行被禁止或者限制的相关活动的，应

当向作出采取反制和限制措施决定的国务院有关部门申请并提

供相应的事实和理由，按照工作机制决策程序经同意后可以与被

采取反制和限制措施的组织、个人进行相关活动。

第十二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对涉嫌执行或者协助执行

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的组织、个人采取现场检查、查阅和复制

有关资料等措施。有关组织、个人应当予以协助、配合，不得拒

绝、阻碍。

第十三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对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

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的组织、个人进行约谈、责令改正。

国务院法治部门按照工作机制决策程序，可以对执行或者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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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执行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的组织、个人作出禁止执行外国不

当域外管辖措施的决定(以下称禁执令)。有关组织、个人应当遵

守禁执令。

第十四条 任何组织、个人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不当域外

管辖措施，侵害中国公民、组织合法权益的，中国公民、组织可

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停止侵害、赔偿损失。

第十五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为中

国公民、组织应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提供指导和服务。

第十六条 行业协会商会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，发挥行业自

律和协调作用，引导会员依法合规经营，及时反映行业诉求，为

会员提供与应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有关的市场拓展、权益保护、

纠纷处理等方面的服务。

第十七条 拒不执行或者规避执行本条例规定的反制和限

制措施，或者违反禁执令的，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责令改正，禁

止或者限制其从事政府采购、招标投标以及有关货物、技术的进

出口或者国际服务贸易等活动，禁止或者限制其从中国境外接收

或者向中国境外提供数据、个人信息，禁止或者限制其出境入境、

在中国境内停留居留，处以罚款等。

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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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涉及反腐败、反垄断、反不

正当竞争、出口管制、数据安全、司法协助等相关工作，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应对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不当禁止或

者限制中国公民、组织与第三国(地区)及其公民、组织进行正常

的经贸及相关活动的工作，国家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